
保定市徐水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制度

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管理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行使执法权，防止和减少违法执法行为的发生，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局政策法规股具体组织实施我局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
主要职责：负责宣传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的有关规定、拟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具体制度和提出考核意见报局领导审核通过，并按照规定将考核结果备案。
第三条 各执法股所队办和持有行政执法证的执法人员每年考核一次。
第四条 评议考核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听取行政执法工作汇报；
（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三）对执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
（四）召开行政管理相对人座谈会；
（五）其他评议考核方法；
分管领导对所负责的行政执法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自评提出评议意见；政策法规股根据自评意见、评议意见和综合评议提出考核意见，报主要领导确定。
政策法规股将确定后的考核结果告知被考评者，被考评者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无异议的应签名确认。自评意见、评议意见、综合评议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类。
第五条 考评内容为行使行政执法职权和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包括考核内容：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是否符合规定；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执法权限；适用执法依据是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结果；案卷质量情况等。
第六条 考核内容按下列标准划分等级：
（一）考核内容中，三分之一以上不合格的，年度考评定为不合格；
（二）除本条（一）项和本制度第七条的规定外，其他情形定为合格。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年度考评为不合格：
（一）违反行政执法制度，无正当理由未及时纠正的：
（二）超越行政职权，进行审批、许可等行政行为或者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被执法监督调查后受到通报批评或者行政处分的；
（四）在履行职务行为时，有以权谋私、收受财物、挟私报复以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执法培训，或者在培训期间无故缺席超过培训时间三分之一的；
（六）其他被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情形。
第八条 对评议考核结果为优秀的集体或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和奖励；评议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予以通报，其中个人评议结果为不合格或者有本制度第七条所列情形的，收回行政执法证件，根据有关规定单处或并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九条 评议考核每年进行一次，各执法股所队办在每年12月底，将本年度行政执法执行情况的书面总结，报局政策法规股备案。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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